
合肥经济学院2025年教学单位“教学工作”项目考核指标细则

序号 目标任务 分额 具体指标 考核评分标准细则 赋分责任单位

1 专业建设 2.0

新专业申报
(1.0分)

本指标根据以下两个项目分别评分，最终分数之和即为得分：

（1）专业申报与建设有规划，计0.5分；

（2）调研并参与校内专业申报（含微专业），成功申报校级微专业计0.2分；申报新专业（含省级微专业）通过校内审核并上报至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计0.4分；申报新专业（含省级微专
业）通过教育厅审核并推荐至教育部审批或备案的计0.5分。

教务处

专业内涵建设
（1.0分）

本指标由以下两个项目分别评分，最终分数之和即为得分：

（1）完成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按计划完成课程教学大纲制修订任务，计0.5分；
（2）专业类项目（0.5分）

a、b两类可叠加累计，专业类项目最多计0.5分：

a.年度内获批立项建专业服务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六卓越一拔尖、省级新建专业质量提升、省级传统专业改造、“四新”研究与改革实践等，每获批一项计0.3分，本类最多可计0.5分；
b.年度内获批立项建设的省级一流专业、专业服务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六卓越一拔尖、省级新建专业质量提升、省级传统专业改造、“四新”研究与改革实践等，按期通过结题验收者计

0.5分，延期并通过结题者计0.2分。

教务处

2 课程建设 2.0
课程建设
（2.0分）

本指标为累计制，得分满分2.0分：
（1）完成“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提升主题年”工作任务的，计0.5分；

（2）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立项课程类项目的每门课程按0.5分计，可累加计算；通过结题验收者计0.5分，延期并通过结题者计0.2分。

教务处

3 教材建设 1.0
教材建设
（1.0分）

本指标为累计制，得分满分1.0分。

（1）严格按照教材征订管理办法，对国家级规划教材、马克思主义工程建设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选用率较高，计0.5分；
（2）经学校批准主持编写实训教材、实验实训指导书（全校范围），并在校内试用，效果良好，每门课程计0.2分；

（3）2025年度主编、副主编以合肥经济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出版或再版教材的（不要求一定在我校使用），主编所在单位每部计0.4分，副主编所在单位每部计0.2分，同一教材同一单位

不重复计分；

（4）主持立项省级以上规划教材或质量工程教材类建设项目，计1.0分；
（5）主持立项省级以上规划教材通过结项并出版或获评省部级优秀规划教材或省级教材类奖项、省级教材称号等计1.0分。

教务处

4 实践教学 2.5

实践教学完成度
（1.0分）

本指标由以下两个项目分别评分，最终分数之和即为得分：
（1）毕业论文（0.5分）

a.按照学校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落实到位，材料规范、完整，计0.5分；

b.按照教育部本科论文抽检平台、校督导督察室、校质量监控与评建办等部门2025年度内（2024届）的论文抽查工作结果，每篇不合格论文扣0.4分，合格但需补正材料者每篇扣0.2分；
（2）实践课开课率（0.5分）

实践课开课率大于等于95%且实践教学材料规范、质量高，计0.5分；开课率低于95%但实践教学材料齐全，计0.3分；实践教学材料不齐全，本项不得分。

教务处

实验室利用率
（0.5分）

本指标由以下五个项目分别评分，最终分数之和即为得分：

（1）日常教学使用率(0.1分)

依据教务系统内实验室排课记录对比实际实验室日志记录情况，上课率达到100%即可得0.1分，未达标不得分

（2）课外实践利用(0.1分)
利用实验室设立开放实验室，进行学生科创、竞赛、毕业设计等课外实践活动的得0.1分，无有不得分

（3）示范实验实训中心(0.1分)

考核周期内建设有校级及以上示范实验教学中心得0.1分，无则不得分。
（4）实践教学记录完整度(0.1分)

实验室日志，签到表等数据记录清晰完整得0.1分，记录不完整不得分

（5）跨专业实验公选课(0.1分)
利用实验室开设跨学科实验公选课得0.1分，无则不得分。

实践教学中心

产业学院建设
（0.5分）

本指标为累计制，得分满分0.5分：

（1）本年度立项建设校级产业学院，每有一项，得0.3分；
（2）本年度获批立项建设省级以上产业学院（含双特），得0.5分。

教务处

校企合作
（0.5分）

本指标由以下五个项目分别评分，最终分数之和即为得分：
（1）和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数（0.1分）

和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每有1个得0.01分； 

（2）和企业共同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个（门）数（0.1分）

和企业共同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每有1个（门）得0.01分；
（3）和企业共同开发课程、课题个（门）数（0.1分）

和企业共同开发课程、课题个（门）每有1个（门）得0.01分；

（4）和企业联合编写教材数（0.1分）
和企业联合编写教材数每有1部得0.01分；

（5）行业（领域）企业专家到学校开展学术讲座（报告）场次（0.1分）

以学院名义邀请行业（领域）企业专家到学校开展学术讲座（报告）每场0.01分。

校企合作处



5 教学研究 1.5

教学基本文件建设
（0.5分）

本指标由以下两个项目分别评分，最终分数之和即为得分：

（1）建设有学院教学管理制度、规范等系列文件，文件建设规范且切实实施计0.3分，相关制度规范制订达3个以上，计0.2分，3个（含3个）以下，计0.1分，无建设计0分；
（2）做好教学档案建设，归档资料内容、形式齐全，建设有教学资料室，以上要求齐全计0.2分，有缺项计0.1分，无建设计0分。

教务处

教学研究项目
（1.0分）

本指标为累计制，得分满分1.0分：

（1）年度内获批立项建设省级一般教学研究项目计0.5分；

（2）立项建设的省级一般教学研究项目顺利结题计0.5分；
（3）年度内获批省级重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计1.0分；

（4）立项建设的省级重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顺利结题计1分，延期并完成结题计0.2分。

教务处

6
教育教学与人才

培养
3.0

教学成果
（1.5分）

本指标为累计制，得分满分1.5分：

（1）年度内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每项0.5分，二等奖每项计0.8分，一等奖每项计1.0分，特等奖本指标直接计1.5分，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每项0.2分，二等奖每项计0.5分，

一等奖每项计0.8分，特等奖每项计1.0分；
（2）年度内获批立项建设省级教学团队每项计0.5分，校级教学团队每项计0.2分，立项建设的省级教学团队按期结题每项计1.0分，延期并完成结题计0.2分；

（3）年度内获得省级教学名师每项计1.0分，校级教学名师每项计0.5分，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每项计0.5分，校级教坛新秀每项计0.2分；

教务处

学生能力
（1.5分）

本指标由以下四个项目分别评分，最终分数之和即为得分：
（1）学生考研率（0.5分）

以每年考研录取人数与当年毕业生学生总数之比比值高低进行排名。第1、2名0.5分，第3-5名0.3分，第6-9名0.1分。无考研录取人数的为0分。

（2）大学英语等级合格率（0.4分）
以各学院当年6月和上年度12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总合格率排名，1-3名计0.4分，4-6名0.3分,7-9名0.2分；外国语学院以当年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总合格率参与评比。

注：（1）总合格率=两次四级通过总人数÷两次参考四级总人数*100%

（2）总合格率=专业四级通过总人数÷参考专业四级总人数*100%
注：本项不计入专升本、中职对口、艺术设计学院艺术类专业

（3）国家体质健康测试达标情况（0.4分）

以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进行排名。第1-3名0.4分，第4-6名0.3分，第7-9名0.2分。
（4）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率（0.2分）

以各学院当年3月和9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总合格率排名，1-5名计0.2分，6-9名0.1分。

注：总合格率=两次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总人数÷两次参考计算机等级考试总人数

教务处

7 教学管理 2.0
日常教学管理
（2.0分）

本指标为扣分制，各教学单位从2.0分起，根据以下项目进行相应赋分：
（1）年度内（节假日、公差、全校性事务等情况除外）申请调停课的单位按照调停课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名，从高至低1-3名扣0.4分，4-6名扣0.3分，7-8名扣0.2分，9-11名扣0.1分；

（2）学生投诉，经查情况属实并以公文形式发布者，每次扣0.1分；

（3）教育教学管理不规范，教师违反《合肥经济学院教学差错与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认定为教学差错的扣0.1分/人次，一般教学事故的扣0.3分/人次，严重教学事故的扣1.0分/人
次；

（4）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被认定为重大教学事故的，每次扣2.0分。

教务处

8 标志性成果 1.0
标志性成果
（1.0分）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本指标计1.0分：

（1）年度内成功获批国家级课程类、专业建设类、教材类、教育教育研究类任一项目；
（2）年度内成功获得国家级教学类奖项，包括教学成果奖、教学团队、教学名师任一种类或获得教育部表彰的优秀教师等典型人物；

（3）年度内成功获批国家级基地类项目，包括实验实训中心、示范实验实训中心、产业学院、校企合作基地、教科平台任一类；

（4）年度内获批有国家级纵向教育教学研究类项目，到账经费5万元，或横向教育教学研究类项目、教育部产学研项目，到账经费8万元；

（5）年度内服务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共建实习基地、共建实训室等，到账经费10万元；
（6）年度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或国家级A类竞赛特等奖获奖者；

（7）年度内有优秀教学改革成果成效，并以学校名义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安徽日报》等国家级省级重点媒体报道（认定时间以报刊出版时间为准）。

各科室、各教学单位

主动申报


